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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会 须 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参会须知，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严格遵守： 

1、为能及时统计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持股总数，务请

登记出席股东大会的各位股东准时出席会议。 

2、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股东代理人）

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会计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

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3、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定

义务和遵守有关规则。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将报

告有关部门处理。 

4、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可以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可先举手示意，经

大会主持人许可后，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

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也不得提出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无关的问题。每位股

东发言时间不宜超过五分钟，同一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两次。大会表决时，将不进

行发言。 

5、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具有提案资格的股东如需在股东大会上提出临

时提案，需要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否则在发言时不得

提出新的提案。 

6、大会主持人应就股东的询问或质询做出回答，或指示有关负责人员作出

回答，回答问题的时间不得超过 5分钟。如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可以在股东大

会结束后作出答复。 

7、对与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有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共同利

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相关负责人有权拒绝回答。 

8、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参与网络投

票的股东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网络投票的相关规则。现场大会表决采用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在审议议案后，填写表

决票进行投票表决，由律师和监票人共同计票、监票、统计表决数据。会议工作

人员将现场投票的表决数据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信

息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统计出最终表决结果，并回

传公司。 

9、本次会议设监票人三名，由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担任，监票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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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的监督和核查，并在《议案表决结果》上签名。  

 10、议案表决后，由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并由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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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2年 4月 6日（星期三）14:30 

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 66号城南天府 7楼（公司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胡泽松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开始。 

二、会议主持人介绍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及其代表

的股份总数，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有关人员情况，介

绍会议规则并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有效。 

三、逐项审议下列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审议大会文件并进行大会发言。 

五、推选确定计票、监票工作人员。 

六、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七、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复会，监票人员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与会董事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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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文件目录 

一、会议议案 

议案 1：关于 2022年度预计担保的议案 

议案 2：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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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 2022 年度生产经营和对外投资计划的融资需求，

2022年，公司拟为合并范围内控股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万元（含之前

数）担保，2022年度预计担保计划如下： 

一、2021 年度担保实施情况 

截止本日，公司实际发生因融资需求提供担保 221,419.84万元，占 2020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64%，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二、2022 年度预计担保情况概述 

1、根据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 2022年度生产经营和对外投资计划的融资需求，

2022年，公司拟为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 万元（含之

前数）担保。 

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长、短期贷款，票据，信用证，保理等融资业务。上

述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经股东大会批准日止。 

2、担保方式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3、预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三、预计的主要被担保对象及其基本情况 

（一）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100733418113Y 

法定代表人 曾明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8,000万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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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

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

专用材料制造；金属材料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时间 2001年12月5日 

   盛和稀土 2020 年度及 2021年 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39,013,299.50   5,493,155,192.18  

流动负债总额  1,242,288,014.89   1,352,252,033.31  

负债总额  1,259,613,935.55   1,386,001,340.74  

其中：银行贷款  205,000,000.00   220,000,000.00  

资产净额  4,379,399,363.95   4,107,153,851.44  

营业收入  3,282,437,412.56   3,533,843,431.90  

净利润  486,344,666.77   820,710,608.79  

说明：1、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和稀土”）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

盛和稀土单体财务数据。 

      2、公司于 2021 年将持有的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百瑞）71.43%

股份划转至盛和稀土，科百瑞变更为盛和稀土全资子公司，上述股权变更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已对盛和稀土 2020 年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截止本日，盛和资源为盛和稀土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乐山商业银行成都分行  2,8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乐山市五通桥区农村信用联社  2,5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招商银行乐山分行  7,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交通银行乐山分行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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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兴业银行乐山分行  12,000.00  

盛和资源 盛和稀土 工商银行乐山五通桥支行 6,500.00 

盛和资源 科百瑞 招商银行乐山分行  3,000.00  

盛和资源 科百瑞 兴业银行乐山分行  12,000.00  

盛和资源 科百瑞 交通银行成都锦江支行  5,000.00  

（二）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723932995K 

法定代表人 黄平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360,000,000元 

注册地 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黄埠镇仙人陂小区 

经营范围 
稀土产品冶炼；稀土金属、稀土合金、稀土氧化物、稀土化合物销售；原

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3年11月17日 

晨光稀土 2020 年度及 2021年 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36,737,388.33 3,465,744,011.65 

流动负债总额 2,118,867,174.58 1,788,833,792.65 

负债总额 2,438,781,373.04 1,909,617,911.55 

其中：银行贷款 690,000,000.00 897,023,616.64 

资产净额 1,897,956,015.29 1,556,126,100.10 

营业收入 4,966,149,104.41 4,284,177,234.81 

净利润 385,379,537.62 102,501,306.40 

说明：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稀土”）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据，而非晨光稀

土单体财务数据。 

截止本日，盛和资源为晨光稀土及其控股子公司、晨光稀土为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8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招商银行赣州分行 10,080.36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国银行上犹县支行 6,5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40,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中信银行赣州分行 16,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广发银行南昌分行 4,039.48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赣州银行金元支行 1,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稀土 兴业银行赣州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步莱铽 赣州银行金元支行 12,000.00 

晨光稀土 全南新资源 赣州银行全南支行 5,000.00 

晨光稀土 全南新资源 广发银行赣州分行 4,000.00 

盛和资源 晨光贸易 赣州银行金元支行 1,000.00 

（三）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742588800D 

法定代表人 杜元忠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281,250,000元 

注册地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攀丹社区滨江西路199号3-301 

经营范围 

矿产品加工、销售（专营除外）独居石、磷钇矿加工、销售橡胶制品、

纺织、服装、五金电器、汽车配件、仪表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

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3年1月3日 

海南文盛 2020 年度及 2021年 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9,365,873.11          2,520,846,777.16  

流动负债总额 584,175,813.94 1,097,143,222.21 

负债总额 593,968,818.63 1,099,522,123.30 

其中：银行贷款 98,917,112.41 152,599,1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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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1,535,397,054.48 1,421,324,653.86 

营业收入 709,598,171.82 1,291,438,515.95 

净利润 46,854,290.20 -17,833,130.88 

说明：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文盛”）财务数据为合并财务数

据，而非海南文盛单体财务数据。 

截止本日，盛和资源为海南文盛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盛和资源 海南文盛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20,000.00  

盛和资源 海南文盛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       5,000.00  

盛和资源 海南文盛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10,000.00  

盛和资源 海拓矿业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6,000.00  

（四）盛和资源（海南）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盛和资源（海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YQXM98 

法定代表人 陈海瑛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120,000,000.00元 

注册地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办滨江路199号首丹大厦301-A02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高纯元素

及化合物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时间 2021 年 04 月 28 日 

四、预计担保形式 

在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包括但不限于抵押、

质押、保证等。 

五、担保协议情况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因融资需求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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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额度经本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股大东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 

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在定

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定担保主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

相关文件。 

六、担保目的和风险 

本次拟融资金额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的实际需求，符

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要。同时，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均具有充足的偿债能力，

在提供担保时，公司会要求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前述担保所可能涉及的财务风

险均属于可控制范围，不会对公司及其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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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公司拟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规模为不超过

人民币 15亿元的中期票据，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方案 

1. 发行主体：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品种及规模︰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可

根据资金需求一次或多次注册发行。 

3. 发行规模及方式：在本次中期票据取得的注册额度范围内，具体发行规模

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本次中期票据按相关规定由监管部门注册、备案

或认可，以一次或分期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4. 期限：最长不超过 7年，可以是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品种的

组合，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工具的发行规模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5. 利率︰根据中期票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确定。 

6. 担保及其它信用增进安排︰根据公司情况及中期票据发行需要依法确定

担保及其它信用增进安排。 

7.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中期票据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投资或股权投资等符合监管要求的相应用途，具体募集资金用途于注

册及发行时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 

8. 决议有效期：自本议案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36个月内有效。 

如果在有效期内决定有关中期票据的发行，且公司亦在有效期内取得监管部

门的发行批准、许可、备案、注册或登记的（如适用），则本公司可在该等批准、

许可、备案、注册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中期票据的发行或部分发行，

就有关发行或部分发行的事项，上述有效期延续到该等发行或部分发行完成之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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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授权事项 

为提高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工作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

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职能机构按照《公司章程》和《融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根据

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董事会授权全权办理本次中期票据注册发行的相关事宜： 

1. 在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额度范围内，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2. 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确定或修订、调整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

发行规模、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发行方式、

实际总金额、币种、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地点、发行时机、期限、

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排、担保事项、

还本付息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具体

配售安排、承销安排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3. 就发行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及步骤（包括但不限于选聘中介机构，

代表本公司向交易商协会申请办理与发行相关的注册、备案等手续，签署与发行

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为本次发行选择存续期管理机构以及办理发行、交

易流通有关的其他事项）； 

4. 办理与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且上述未提及到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事

项； 

5. 在本公司已就发行作出任何上述行动及步骤的情况下，批准、确认及追

认该等行动及步骤； 

6.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当时的市场条件对发行的具体

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 如发行中期票据，在本公司中期票据存续期间，当本公司出现预计不能

按时偿付中期票据本金和/或利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中期票据本金和/或利

息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作出关于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等决定作为偿债保障

措施； 

8.根据适用的公司股份上市地监管规则批准、签署及派发与发行有关的公告

和通函，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9.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在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的注册有效期及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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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6 日 


